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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

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依賴該等內容而引

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LINFAIR HOLDINGS LIMITED
福茂控股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462）

更換核數師

更換核數師

董事會謹此宣佈，核數師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辭去本集團核數師一職。

董事會正物色合適核數師以填補空缺，惟截至本公佈日期仍未覓得合適核數師人選。

本公司將就委聘新核數師、全年業績之預期公佈日期以及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

一日止年度年報之預期寄發日期再作公佈。

暫停買賣

本公司股份自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並將繼續暫停

買賣以待發表全年業績。

董事會謹此宣佈，核數師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三日辭去本集團核數師一職。

核數師認為： (1)其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六日向審核委員會發出之函件內所列之若干問題

仍未獲解答； (2)董事似乎未有以目前的調查結果達致符合邏輯的結論，包括 (a)評估本

集團之資產有否遭挪用； (b)評估本集團有否涉及非法行為；及 (c)考慮二零零七年財務

報表所受到之影響； (3)核數師預期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不會讓有關問題懸而未決，彼

等將讓安邁繼續進行調查以取得確實結論及採取所需行動； (4)由於仍有重大問題未獲

解決，核數師認為，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目前無法妥為確定財務報表並無重大失實陳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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鑑於上文所述及參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港審計準則第240號「核數師在財務報表

審核中考慮詐騙的責任」的規定，核數師確定彼等無法完成對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三

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表的審核工作，因此辭去本集團核數師一職。

核數師於辭任函中表示，除上文第二段及第三段所述事宜，以及彼等日期為二零零七

年八月六日、十一月十二日及二十一日以及十二月四日之函件所述者外，彼等確認，

彼等認為並無有關彼等辭任之其他情況須請本集團股東或債權人留意。

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六日，核數師致函審核委員會，告知審核委員會於購買該機器一事

中，核數師獲提供之合約原文所載之付款條款與先前核數師獲提供之合約副本有所差

異，並就其根據香港審計準則第240號「核數師在財務報表審核中考慮詐騙的責任」所

負之專業責任要求審核委員會委任獨立鑑證調查公司。該函件亦提及核數師提出之問

題。

核數師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十二日致審核委員會的函件中，表示（其中包括）彼等已審

閱鑑證調查報告，並表示就彼等而言，其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六日向審核委員會發出之

函件內所列之若干問題仍未獲解答。核數師未能確定彼等滿意該調查之結果。該函件

之附錄概列出鑑證調查報告的一些不足，以便審核委員會採取進一步行動。安邁於二

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日發出函件，回覆核數師提出的問題。

核數師於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致審核委員會的函件中，表示（其中包括）彼等留

意到安邁函件之最後一段提及「......根據所取得的證據......未能得出結論指福茂......曾就

該交易而對買方或第三方進行詐騙」。核數師進一步表示，審核委員會或會考慮以下各

項： (a)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負責保障本集團之資產。於履行自身責任時，董事會及審

核委員會不會希望本集團曾否涉及任何詐騙交易（而就此本集團之資產可能曾遭挪用）

的問題懸而未決。倘若本集團之資產曾遭挪用，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將希望確保至今

所採取之行動乃確實可收回有關資產並對犯錯者採取行動。 (b)就審定財務報表而言，

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須負責確定財務報表是否因為詐騙而存在重大失實陳述，致使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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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財務報表作出調整。 (c)安邁已表明其至今進行的調查工作不足以達致結論。與此同

時，核數師重申其於二零零七年八月六日向審核委員會發出之函件內所列之若干問題

仍未獲解答，以致核數師未能確定彼等滿意該調查之結果。基於上述原因，核數師預

期，為著本公司的良好管治以及作為審定財務報表之可靠基準，董事會及審核委員會

將希望完成調查工作。

核數師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四日致董事會的函件中，提及（其中包括）本公佈第二段所

述之事宜及彼等未能信納該調查之完整性及駁回董事會日期為二零零七年十一月二十

二日之函件中的論點。

董事會正物色合適核數師以填補空缺，惟截至本公佈日期仍未覓得合適核數師人選。

本公司將就委聘新核數師、全年業績之預期公佈日期以及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年報之預期寄發日期再作公佈。

暫停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股份自二零零七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三十分起暫停買賣，直至發

表進一步通知。

釋義

於本公佈內，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以下詞彙之涵義如下：

「安邁」 指 安邁顧問有限公司，由本公司委任之獨立鑑證調查公

司，以編製鑑證調查報告

「全年業績」 指 本集團截至二零零七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全

年業績

「審核委員會」 指 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

「核數師」 指 德勤‧關黃陳方會計師行，本集團之前任核數師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福茂控股有限公司，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其股

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主板上市

「鑑證調查報告」 指 由安邁於二零零七年十月二十九日編製之報告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

「Linfair Engineering」 指 Linfair Engineering Company Limited，本公司之全資附

屬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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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機器」 指 由Linfair Engineering根據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五日訂立

之銷售合約出售予買方之三條生產線

「買方」 指 該機器之買方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

「股東」 指 股份持有人

「該交易」 指 (1) Linfair Engineering與買方於二零零五年八月十五日

訂立之銷售合約

(2) Linfair Engineering與賣方於二零零六年一月十五日

訂立之購買合約

「賣方」 指 該機器之賣方

承董事會命

福茂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高誠德

香港，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董事會包括兩名執行董事陳蕙姬女士及左利華女士；兩名非執行董事

何昌明先生及周堅銘先生；以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李健強先生、林振綱博士及董佩

雯女士。


